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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辦理原住民失業者職業訓練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95年 6月 29日職公字第 0950024342號函頒 

中華民國 98年 1月 6日職訓字第 097150173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8年 12月 30日職訓字第 098011142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9年 10月 7日職訓字第 099011119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年 4月 23日職訓字第 102250021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9日發訓字第 103256083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7月 13日發訓字第 104250049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12日發訓字第 106250137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11日發訓字第 1072501457號函修正 

 

一、 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及所屬分署推動辦理職業訓練補助要點(以下簡稱職訓補助要

點)、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準(以下簡稱實施基準)規定辦理。 

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協助本署各分署(以下簡稱

分署)加強運用民間團體訓練資源，推動辦理原住民失業者職業訓

練(以下簡稱職前訓練)，以提升原住民工作實務技能，促進就業，

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三、 本作業規定訓練對象為符合實施基準第四點及第五點參訓資格之

原住民，並經甄選程序評估適訓者。 

四、 原住民職前訓練之辦理方式如下： 

(一) 以勞務委託方式辦理：依政府採購法及本署委託辦理職前訓

練作業原則(以下簡稱委外作業原則)規定辦理。 

(二) 以補助方式辦理：依行政院所訂定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

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職訓補助

要點辦理。 

五、 訓練單位除需具備辦理各該訓練職類之場地、設備、設施、師資及

行政作業能力外，並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依法向地方政府主管機關申請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且負責人

須為原住民。 

(二) 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立案之原住民機構，且負責人須為原住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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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項規定資格外，以勞務委託方式辦理之訓練，亦得由符合

實施基準第三點規定之訓練單位辦理。 

六、 以勞務委託方式辦理之規劃及作業事項： 

(一) 分署以勞務採購方式規劃辦理原住民職前訓練計畫，應依政

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以準用最有利標決標為原則（未達公告

金額者，則參考最有利標精神），綜合考量轄區原住民產業發

展、就業市場人力需求、原住民失業者職業訓練需求及轄區

訓練供給能量後，擇定職業訓練組合之規格，作為公告採購

之標的。 

(二) 分署依年度辦理規劃及公告事項： 

1. 區域年度之配置、預算金額、訓練類別、辦理人數及班次

數額。 

2. 各訓練班次之招標程序與應備文件、評選標準與作業程

序、作業時程、經費項目、計價標準與請撥、支出憑證之

處理、核銷程序、各訓練班次之督導與考核作業及其他需

要之規範，應依委外作業原則辦理。 

(三) 訓練單位得依分署年度區域需求公告招標之作業方式及時

程，參加委託辦理職業訓練投標作業。 

(四) 規劃評選作業之注意事項： 

1. 分署委託辦理原住民職前訓練計畫，得依不同領域之訓練

類群，分別邀請各該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評選(審)委員會

辦理審查，分署並應就訓練單位所提訓練計畫書，擬具初

審意見供評選(審)委員參考。 

2. 訓練單位應於訓練計畫提報具體就業輔導計畫，敘明預定

與可提供就業機會之各廠商、企業、團體、機構等單位連

繫或辦理雇主座談會等具體做法。 

3. 分署應以具有甄選錄訓適訓學員及輔導學員就業能力之

訓練單位為優先委託對象。 

4. 各班次訓練場地之環境條件、設備數量等級、建築物安全

及消防安全等設施，須符合安檢規定，且訓練單位於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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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於訓練計畫敘明其合法性；另訓練單位所敘明無障

礙設施之具備情形，分署得將其納為評選(審)之加分項

目。訓練單位於決標後，應檢附建築物安全及消防安全之

相關資格文件，報經分署同意後，始得辦理招生。如該訓

練場地非屬自有場地者，須再檢附訓練期間有效之租賃契

約或使用同意書。但訓練場地如設置於公、私立學校內部

建物、公有之機關、活動中心或其他公共集會場所者，得

免檢附建築物安全及消防安全之證明文件。 

5. 師資(含術科助教)條件應符合委外作業原則第六點規定

最低基本資格要求。但分署仍得依實際課程專業需要或轄

區學習資源供給狀況等差異，再予提高資格要求。 

6. 依政府採購法規劃辦理之購買方式，採購價格應列入評選

(審)項目之一，佔權重百分之二十；另訓練單位以前年度

辦理訓練之履約績效(含就業率)，應納為採購評選(審)項

目，並給予適當之配分或權重。訓練單位所辦班別如屬上

年度就業率低於百分之三十五或連續二年低於百分之四

十五，或於原住民、離島地區所辦班別屬上年度就業率低

於百分之二十五或連續二年低於百分之三十五者，分署應

提供此履約績效之資訊予評選(審)委員作為採購評選(審)

時之重要參考。 

七、 以補助方式辦理之規劃及作業事項： 

(一) 前點以勞務委託方式辦理之訓練，於原住民地區因訓練資源

缺乏，為補充並平衡該地區之訓練資源，爰另由分署以補助

方式辦理，其分工區域配置如附表，所公告辦理地點以山地

鄉優先為原則。 

(二) 分署依年度辦理規劃及公告事項： 

1. 區域年度之配置、預算金額、訓練類別、辦理人數及班次

數額。 

2. 有關本計畫訓練經費之撥付原則，除參照委外作業原則所

訂規劃訓練經費撥付原則外，如訓練期間逾一百二十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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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各階段規劃之撥付比例如下： 

(1) 第一期款於開訓後二週內，檢附學員名冊及課程表

（含授課人員），撥付訓練經費百分之三十。 

(2) 第二期款於開訓一個月後，檢附課程表（含師資簽到

文件），撥付訓練經費百分之三十。 

(3) 第三期款於結訓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結案報告，撥

付百分之四十尾款。 

3. 各訓練班次之申請程序與應備文件、審查標準與作業程

序、作業時程、經費請撥、支出憑證之處理與核銷程序及

其他需要之規範，應依職訓補助要點辦理。 

4. 訓練經費項目與計價標準、各訓練班次之督導與考核作

業，由分署依據委外作業原則辦理區域規劃及公告。 

5. 訓練單位於原住民族地區開班者，其師資鐘點費、術科助

教鐘點費、職場實習指導費等項目，得額外加二成編列地

域加給。但不得逾行政院訂頒之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

內聘講座鐘點費以一千元為限、外聘講座鐘點費以二千元

為限；協助教學之助教，其鐘點費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

減半支給為限；內聘老師職場實習指導費以一千元為限。 

(三) 訓練單位得依分署年度區域需求公告之作業方式及時程，向

分署提送訓練計畫，經審查核定後辦理。 

(四) 訓練計畫之提案規劃： 

1. 各班次訓練人數至少以二十人辦理規劃，最低開班人數在

十人以上。 

2. 各班次規劃訓練總時數以不超過三百小時為原則。若因特

殊需要，應由申請單位於訓練計畫書中，詳予說明規劃內

容、辦理方式及效益分析，經審查核定後再予辦理。 

(五) 訓練經費補助比率： 

1. 各訓練班次訓練經費補助比率，最多以申請總訓練經費百

分之八十計算，最高以不超過新臺幣八十萬元為原則，其

餘未足額補助部分，由申請單位向參訓學員收取，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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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向每位學員收取之費用，最高不得超過個人訓練費（個

人成本單價扣除個人就業輔導費）百分之二十，並應經分

署審查核定同意後，始得向學員收取。 

2. 申請單位所招收學員符合實施基準第十二點所列具特定

失業身分者，前目個人訓練費（個人成本單價扣除個人就

業輔導費）百分之二十部分，由分署全額補助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不得再向學員收取。 

3. 申請單位向每位學員收取之費用，學員因故無法參訓，得

於開訓前申請退還所繳費用，未於開訓前申請者，已繳交

之訓練費用，除該班次停辦外，一律不予退還。 

4. 補助各訓練班次之總訓練費用應將其轉換為「個人成本單

價」作為核給補助經費計價的基本單位。 

(六) 規劃提案時，下列各項納為優先補助之審查條件：(具備下列

條件越多者，優先給予補助） 

1. 已完成法人登記之原住民團體。 

2. 計畫性質非屬社區技藝型訓練者（註：社區技藝型訓練現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儘量避免資源重疊）。 

3. 申請單位具備自有辦理各該訓練班次之軟、硬體條件。 

4. 所提計畫業已先行掌握區域原住民失業者參與訓練人員

名單。 

5. 訓練計畫辦理地區，能綜合平衡區域內訓練就業需求。 

6. 訓練班次時程較短，且亦能達成就業效果之計畫。 

7. 申請單位自籌訓練經費比率較高者。 

8. 其他(由分署依需要自行規劃訂定)。 

(七)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列為不予補助之條件： 

1. 開訓人數少於十人或經費補助之用途與本作業規定不符

者。 

2. 申請單位所提同一班次，於當年度就業安定基金相關計畫

項下已接受補助或委辦職業訓練計畫者。(例:申請單位於

當年度已接受本部就業安定基金、原住民族委員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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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分署補助或委託執行職業訓練計畫者，不

再重複補助)。 

3. 三年內曾接受本部就業安定基金相關補助經費，經核定執

行績效欠佳、單位組織財務不健全或有不良事實記錄者。 

4. 所送計畫內容屬基礎教育、語文、體育活動、藝術、民俗、

休憩益智、生活應用、性情陶冶及有爭議之訓練（如涉及

醫療行為，違反善良風俗習慣）或其他應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而未獲同意之訓練，課程與就業目標直接關聯性

不顯著之訓練學習活動，均不予辦理。 

5. 所送計畫之促進就業效益分析，無法呈現預期就業效果或

預期就業率偏低。 

6. 審查補助申請案時，不願配合派員說明或安排實地訪查評

估者。 

7. 訓練單位經查證執行不實或經通知改善而不改善者及擅

自變更核定計畫內容者。 

8. 訓練單位於核定之計畫外「巧立名目」向學員收受其他費

用，凡經查屬實者。 

9. 其他(由分署依需要自行規劃訂定)。 

(八) 訓練單位應於計畫結束後，將辦理成果、經費支出明細表、

原始憑證正本及相關資料送分署審查，予以核銷。經費結報

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

理，應詳列支出用途、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各機關實際補助

金額，如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以支出分攤表列明各機

關實際補助金額。 

(九) 分署就各該服務轄區應提供原住民團體辦理法人登記、研

擬、實施訓練計畫、繕掣提案書表文件及如何辦理提案參與

審查作業等相關輔導協助事項。 

(十) 分署每年度受理訓練計畫提案之公告資訊，應送本署及區域

原住民立法委員辦公室。 

八、 分署於辦理區域訓練規劃時，應將本署指定辦理之內容併同納入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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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執行。 

九、 為增加招訓彈性並充分運用訓練崗位所規劃之「原住民專班」得以

順利開班，各訓練班次應規範優先招訓適訓原住民參訓，如未能招

足額時，得開放最多百分之三十名額給予一般失業民眾參訓。 

十、 訓練單位應依核定之計畫內容辦理訓練。訓練計畫核定執行期間，

如有變更需要時，應事先將變更之訓練計畫內容（包括計畫中止

時），送分署核備同意後辦理變更。 

十一、 分署應規範並輔導訓練單位配合本署職前訓練資訊系統，辦理訓

練資訊管理作業。 

十二、 本作業規定其他未盡事宜，應依實施基準、委外作業原則及職訓

補助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 推動所需之經費，由分署逕行編列年度預算支應，如有特殊需

求，不足之經費得另行報本署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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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各分署分工區域配置 

分署 
服務轄區

(縣、市別) 

分工區域配置 

(原住民重點地區及偏遠部落服務轄區) 

山地鄉 平地鄉（鎮、市） 

北基宜花

金馬分署 

新北市、臺北

市、基隆市、

宜蘭縣、連江

縣、花蓮縣、

金門縣 

烏來區、大同鄉、南

澳鄉、秀林鄉、萬榮

鄉、卓溪鄉 

花蓮市、鳳林鎮、玉

里鎮、新城鄉、吉安

鄉、壽豐鄉、光復

鄉、豐濱鄉、瑞穗

鄉、富里鄉 

桃竹苗分

署 

桃園市、新竹

縣、新竹市、

苗栗縣 

復興區、尖石鄉、五

峰鄉、泰安鄉 

關西鎮、南庄鄉、獅

潭鄉 

中彰投分

署 

臺中市、南投

縣、彰化縣 

和平區、信義鄉、仁

愛鄉 

魚池鄉 

雲嘉南分

署 

雲林縣、嘉義

縣、嘉義市、

臺南市 

阿里山鄉  

高屏澎東

分署 

高雄市、屏東

縣、臺東縣、

澎湖縣 

茂林區、桃源區、那

瑪夏區、三地門鄉、

霧臺鄉、瑪家鄉、泰

武鄉、來義鄉、春日

鄉、獅子鄉、牡丹

鄉、海瑞鄉、延平

鄉、金峰鄉、達仁

鄉、蘭嶼鄉 

滿州鄉、臺東市、成

功鎮、關山鎮、卑南

鄉、鹿野鄉、池上

鄉、東河鄉、長濱

鄉、太麻里鄉、大武

鄉 

 

 


